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政風案例 

曾因接受性招待判刑 公路總局貪官又被

抓包接受旅遊招待 

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（已更名為交通部北區養

護工程分局）中和工務段魏姓幫工程司，因向業者收賄還接

受「性招待」，被判刑 3 年 8 月確定；新北地檢署查出，他

還向不同業者收賄 55 萬元，去年底將他起訴後，又發現魏

接受另 1 家業者招待，11 度赴香港、澳門旅遊，幫業者通

過驗收取得工程款，今日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將他追加起

訴。 

檢方調查，魏男從 2002 年起至 2012 年間，在一工處中和

段擔任工務員，負責中和段發包工程監造業務，從 2012 年

起至 2018 年間升為一工處幫工程司，2018 年 10 月再降為

工程員。 

檢方調查，魏男曾因向 2 家業者收賄 20 萬元、SONY 手機，

並 9 度到台北市林森北路、桃園、台中等地酒店喝花酒，其

中 4 度帶小姐出場接受「性招待」，酒店及小姐費用 26 萬

餘元，全由業者買單，因此被判刑 3 年 8 月確定。 

檢方追查，2010 年及 2017 年間，魏男在辦理兩項標案時，

向另 2 家業者索取 55 萬元賄款後，幫助業者順利取得標案

款項，去年 12 月間，依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起訴

魏男。 

檢方又發現，魏男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間，辦理其他 8 項

標案時，又接受業者招待，赴香港、澳門旅遊，費用近 11

萬元，事後幫業者通過驗收取得工程款，因此依對於職務上

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將他追加起訴，並以他自白繳回全數

犯罪所得，請法院依法減輕其刑。(轉載自 2024/01/24 自

由時報) 

◎ 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
◎ 下班門窗電源要關好，機關設施安全有保

障。 

◎ 發掘潛在危險因素，改進安全防護缺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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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
【公務員違規備份資料洩漏秘密】 

 

張員係某機關公務人員，經常利用值日之便，在

該機關內使用單位個人電腦，整理職務上所持有

之秘密文書，其間為求便利，曾違反「電腦作業

人員洩密違規懲處標準」規定，擅自將未經核准

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，分別儲存於私人攜帶

式硬碟機資料庫中。日後因該電腦硬碟磁軌損壞

當機，致前揭機密資料存放於硬碟中，渠未依電

腦維護規定清除記憶內容，交付廠商維修，廠商

因維修需要又將資料存於其硬碟機中保存，經修

復後，再將先前保存於其個人電腦中資料輸回使

用，事後卻忘記將其保存於個人電腦內之文書檔

案刪除，嗣因案需要檢調專案小組持搜索票搜索

陳宅時，在其電腦中查獲機密資料，本案廠商因

不知情被判無罪，張員之行為已分別構成妨害軍

機治罪條例第二條第四項「過失洩漏職務上持有

之軍機」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「公務

員因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」罪，案經法院審

理後，認為張員係一時疏失觸犯刑章，且洩漏之

資料均無具體事證足以證明有外洩他人情形，且

審酌張員犯罪後深表悔悟等情況，量處張員有期

徒刑一年二月，並依法緩刑二年。 

 目前政府為強化國力並提高行政效率，積極推動

電子化政策，電腦已是公務機關處理公務的主體

設備，因工作或電腦週邊設備更新，需要外送專

業公司維修，應注意流程管制監督系統，並嚴密

安全防護措施，方能防制洩密事件發生。 

(資料來源：台中市政府水利局網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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